关于制定《北京市密云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制定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落实国家烟草专卖局规范雪茄烟市场、优化许可管理的工作要求，规范辖区雪茄烟零售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雪茄烟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结合当前烟草市场消费结构升级，雪茄烟消费需求持续攀升，市场业态与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市场监管面临全新挑战。因雪茄烟与传统卷烟属性、经营模式差异显著，原有通用布局标准已不适配专业化经营、精细化监管需求。为优化许可资源配置，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管理，规范市场准入，打造良性有序的市场生态。结合密云区实际情况，经全面调研梳理、综合研判，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特制定《北京市密云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完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优化政务服务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三、主要内容

《北京市密云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分三个章节共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条明确制定本规定的目的与法律依据。依据涵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确保本规定合法合规、与上位法保持一致；
第二条对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进行定义，强调 “专营、独立、固定”，与普通卷烟零售点形成明确区分；

第三条明确适用于北京市密云区行政区域内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的零售点布局管理；
第四条明确布局管理的核心原则，确保政策兼顾规范、公平、便民与未成年人保护；

第五条明确本辖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指导数量上限为20个，达到指导数量上限后按照“退一进一”的原则办理；
第六条、第七条雪茄烟专业店与普通卷烟、电子烟零售点互不纳入对方总量、互不作为距离参照物，明确经营范围变更规则；

第八条明确经营雪茄烟专业店所需的经营条件；
第九条列出16类不予设置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的情形，覆盖主体资格、身份限制、未成年人保护、场所安全、经营方式等；

第十条、第十一条明确发生不可抗力或非自身原因等情况时的相关配套政策；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明确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少年宫之间的距离测量及相关名词解释；
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规定是明确相关技术性要求、认定标准、解释主体和施行时间。
